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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细则（2026 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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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规范学生行为习惯，维护校园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

益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，依据《教育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教育部令第 49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办学实际，针对新形势下校园违纪行为的新特点、新问

题，修订完善本细则，作为本学期及以后学生违纪处理的唯一依据，全体在校学生（含走读生、住

校生、借读生）均须严格遵守。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制定目的 

坚持“教育为主、惩戒为辅，依法依规、客观公正，分类施策、过罚相当”的原则，明确学生违纪

行为的界定、惩戒标准和处理流程，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、责任意识，营造文明、有序、安全、

和谐的校园环境，助力学生全面发展、健康成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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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全体在校学生，涵盖课堂教学、校园活动、宿舍生活、校外实践、网络行为等所

有与学生身份相关的活动场景，不分年级、学段，统一适用本细则规定。 

第三条 基本原则 

1.教育性原则：惩戒的核心是教育，旨在帮助学生认识错误、改正行为，不得单纯以惩戒为目的，

严禁体罚、变相体罚或侮辱学生人格尊严。 

2.合法性原则：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规定，所有违纪处理行为均符合法定权

限和程序，保障学生的申诉权、知情权等合法权益。 

3.公平公正原则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，不偏袒、不歧视，根据违纪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程度

及学生认错态度，依法依规作出公正处理。 

4.过罚相当原则：惩戒措施与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，轻微违纪以教育警示为主，严重违纪依

法依规给予相应处分，杜绝过度惩戒。 

5.协同育人原则：联动家长、社会力量，形成教育合力，在实施惩戒的同时，加强对学生的心理辅

导、行为矫治和思想引导，帮助学生改正错误、回归正轨。 

第四条 职责分工 

1.学校德育处：负责本细则的组织实施、解释修订，统筹学生违纪行为的调查、核实、处理及归

档，牵头开展学生帮扶教育和申诉处理工作。 

2.各年级组、班主任：负责本年级、本班级学生违纪行为的初步排查、事实核实、谈心教育，及时

上报违纪情况，协助德育处开展处理和帮扶工作，做好家校沟通。 

3.任课教师：负责课堂教学、课后辅导等场景中学生轻微违纪行为的当场教育、制止，及时记录并

反馈给班主任，配合做好后续处理工作。 

4.宿舍管理员、安保人员：负责宿舍区、校园公共区域学生违纪行为的巡查、制止和上报，协助德

育处开展调查核实工作。 

5.全体学生：自觉遵守本细则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主动接受学校教育管理，对自身违纪行为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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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责任，积极配合学校的调查和处理。 

 

第二章 学生违纪行为分类及界定 

学生违纪行为分为轻微违纪、一般违纪、严重违纪三类，结合 2026 年校园管理新形势，重点细化网

络违纪、校园欺凌、安全违规等行为界定，具体如下： 

第一节 轻微违纪行为 

指情节轻微、未造成不良影响，经提醒教育后能够及时改正的违纪行为，主要包括： 

1.考勤类：偶尔迟到、早退（每月不超过 3次），无故缺席早读、午休、自习课 1次以内，未按规定

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校半天以内（事后及时补假并说明原因）。 

2.课堂类：课堂上小声说话、做小动作、走神发呆，未按要求携带学习用品，偶尔不完成课堂作

业，未经教师允许擅自调换座位、离开教室。 

3.仪容仪表类：未按学校规定着装、佩戴校徽，发型、饰品不符合学生规范（经提醒后能及时整

改），校园内不规范佩戴口罩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 

4.行为类：在校园内追逐打闹、喧哗吵闹，影响他人正常学习生活；随手乱扔垃圾、践踏草坪，轻

微损坏校园公共设施（可当场修复、未造成损失）；在非指定区域进食、饮用非饮用水。 

5.网络类：偶尔在校园内违规使用手机（非教学用途），经提醒后立即上交；在班级群、校园群发布

无关信息，未造成不良影响。 

第二节 一般违纪行为 

指情节较重、造成一定不良影响，或经提醒教育后仍不改正的违纪行为，主要包括： 

1.考勤类：每月迟到、早退 4-6 次，无故缺席早读、午休、自习课 2-3 次，擅自离校半天以上、1

天以内，伪造请假条、找人代假。 

2.课堂类：课堂上大声喧哗、打闹，故意扰乱课堂秩序，顶撞任课教师，拒绝服从教师管理；多次

不完成作业、抄袭作业，伪造作业、考试答案。 

3.行为类：在校园内吸烟、饮酒（初犯）；辱骂同学、教师，发生口角争执，未造成人身伤害；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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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坏校园公共设施、花草树木，造成一定经济损失；在宿舍内使用违规电器（非大功率、未造成安

全隐患），擅自调换宿舍、床位，夜间熄灯后喧哗、影响他人休息。 

4.学习类：考试作弊（情节较轻，如携带违禁物品未使用、抄袭少量试题答案）；故意涂改、伪造成

绩单、荣誉证书等。 

5.网络类：多次在校园内违规使用手机，经提醒后仍不改正；在网络平台（含朋友圈、短视频、班

级群）发布不当言论、低俗内容，造成轻微不良影响；未经允许传播他人隐私、校园照片视频，未

造成严重后果。 

6.其他：违反校园食品安全规定，擅自购买、食用过期、变质食品；不服从宿舍管理员、安保人员

管理，出言不逊；早恋行为经教育后仍不改正。 

第三节 严重违纪行为 

指情节严重、造成恶劣影响，危害校园安全、他人合法权益，或违反法律法规及学校核心规章制度

的违纪行为，主要包括： 

1.安全类：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；在校园内玩火、玩电，攀爬

围墙、教学楼、栏杆等危险区域，造成安全隐患或人身伤害；违反校园交通规定，骑行电动车、摩

托车进入校园，引发安全事故。 

2.欺凌类：对同学实施校园欺凌（包括肢体欺凌、语言欺凌、网络欺凌、孤立排挤等），造成他人人

身伤害、心理创伤；纠集校外人员或校内同学参与打架斗殴，辱骂、殴打教师、管理人员。 

3.行为类：多次吸烟、饮酒，屡教不改；偷窃、勒索同学财物，数额较大或多次实施；故意损坏校

园重要设施、设备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；在宿舍内使用大功率违规电器、私拉乱接电线，引发安全

隐患或事故；擅自离校 1 天以上，或夜不归宿。 

4.学习类：考试作弊情节严重（如组织作弊、传递答案、使用通讯工具作弊）；抄袭他人作品、论

文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伪造、篡改学校文件、证明材料，情节严重。 

5.网络类：利用网络平台造谣、诽谤、传播谣言，恶意攻击学校、教师、同学，造成恶劣影响；传

播淫秽、暴力、恐怖等违法违规内容；利用网络组织或参与校园欺凌、违规聚会，扰乱校园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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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其他：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，被公安机关处罚；参与赌博、迷信活动，传播不良思想；多次违

反本细则，经多次教育、惩戒后仍不改正；其他严重违反学校规章制度、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。 

 

第三章 违纪惩戒种类及适用标准 

结合学生违纪行为的类别、情节及认错态度，实行分级惩戒，惩戒措施分为教育警示、纪律处分两

类，纪律处分分为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（仅限高中阶段）五级，具体适用

标准如下： 

第一节 教育警示（适用于轻微违纪行为） 

针对轻微违纪行为，以教育警示为主，不记入学生档案，具体措施包括： 

1.口头警告：由任课教师、班主任或管理员当场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其当场改正错误。 

2.书面检讨：责令学生提交不少于 300 字的书面检讨，深刻认识自身错误，明确改正措施，由班主

任审核存档。 

3.校内公益服务：安排学生参与校园公益服务（如校园保洁、绿植养护、文明劝导等），时长不少于

2小时，由班主任或德育处监督完成。 

4.约谈提醒：由班主任约谈学生及家长，告知违纪情况，共同制定改正计划，做好跟踪教育。 

同一学生一学期内出现 3 次及以上轻微违纪行为，升级为一般违纪行为，按一般违纪相关规定处

理。 

第二节 纪律处分（适用于一般违纪、严重违纪行为） 

一、警告（适用于一般违纪行为初犯，或认错态度良好） 

1.处分适用：一般违纪行为初犯，情节较轻，经批评教育后能主动认错、积极改正的。 

2.处分期限：3个月（自处分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）。 

3.具体措施：下达《警告处分决定书》，在班级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；取消该生本学期评优评先资

格；由班主任每周与学生谈心一次，跟踪教育，督促改正。 

二、严重警告（适用于一般违纪行为屡犯，或情节较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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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处分适用：一般违纪行为 2次及以上，经警告处分后仍不改正；或一般违纪行为情节较重，造成

一定不良影响的。 

2.处分期限：6个月。 

3.具体措施：下达《严重警告处分决定书》，在年级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；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

案；取消该生本学期及下一学期评优评先、入团（队）资格；由德育处联合班主任开展重点帮扶教

育，每月向德育处提交教育跟踪报告。 

三、记过（适用于严重违纪行为初犯，或认错态度良好） 

1.处分适用：严重违纪行为初犯，情节较轻，未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，经批评教育后能主动认

错、积极改正的。 

2.处分期限：12 个月。 

3.具体措施：下达《记过处分决定书》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；记入学生档案；取消该生 1

年内评优评先、入团（队）、担任学生干部资格；安排德育处工作人员、班主任、优秀学生组成帮扶

小组，开展一对一帮扶；每学期向德育处提交改正情况报告。 

四、留校察看（适用于严重违纪行为屡犯，或情节较重） 

1.处分适用：严重违纪行为 2次及以上，经记过处分后仍不改正；或严重违纪行为情节较重，造成

一定损失或恶劣影响的；小学高年级、初中学生严重违纪，不适宜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。 

2.处分期限：12-24 个月（根据违纪情节确定）。 

3.具体措施：下达《留校察看处分决定书》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；记入学生档案；留校察

看期间，由学校统一管理，限制参与校外集体活动、校园大型活动；每日向班主任提交思想汇报，

每月向德育处提交改正情况报告；家长需签订《监护责任书》，配合学校开展教育；察看期间表现良

好、无违纪行为的，期满后可申请解除处分；察看期间再次违纪的，升级为开除学籍处分（高中阶

段）或延长察看期限（小学、初中阶段）。 

五、开除学籍（仅限高中阶段，适用于特别严重违纪行为） 

1.处分适用：严重违纪行为情节特别严重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；多次受到纪律处分，屡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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